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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高速公路投资人初次信用评价评分标准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行为代码
	评价内容
	评分标准

	财务状况
（满分40分，扣完为止）
	年度财务审计报告
	GSTZ-1-01
	近三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是否连续完整。
	未按要求提供近三年完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，且无正当理由的，扣10分/年。

	
	会计信息质量
	GSTZ-1-02
	近三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。
	审计意见为“标准的无保留意见”之外的，扣10分/年。

	
	总资产
	GSTZ-1-03
	近一年度总资产出现大幅下滑。
（注：近一年度是指投资人审计财务报告出具前，为资料递交时间的上上一年度；投资人审计财务报告出具后，为资料递交时间的上一年度。下同。）
	下滑比例在10%（不含）-20%（含）之间扣1分；下滑比例超过20%扣2分。

	
	净资产
	GSTZ-1-04
	近一年度净资产出现大幅下滑。
	下滑比例在10%（不含）-20%（含）之间扣1分；下滑比例超过20%扣2分。

	
	资产负债率
	GSTZ-1-05
	近一年度资产负债率过高。
	85%＜资产负债率≤90%，扣2分；
90%＜资产负债率≤95%，扣4分；
95%＜资产负债率≤100%，扣6分；
100%＜资产负债率，扣10分。

	
	营业收入
	GSTZ-1-06
	连续三年营业收入下滑，且下滑比例均超过10%。
	下滑比例在10%（不含）-20%（含）之间扣1分；下滑比例超过20%扣2分。

	
	净利润
	GSTZ-1-07
	近一年度净利润出现亏损。
	净利润为负的，扣10分。

	
	经营性净现金流
	GSTZ-1-08
	连续三年经营性净现金流为负。
	扣1分。

	
	现金流动负债比率
	GSTZ-1-09
	近一年度现金流动负债比率表现较差。
	指标值低于行业较差值的扣1分。
行业较差值来源《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》（建筑业）

	
	净资产收益率
	GSTZ-1-10
	近一年度净资产收益率表现较差。
	指标值低于行业较差值的扣1分。
行业较差值来源《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》（建筑业）

	
	总资产报酬率
	GSTZ-1-11
	近一年度总资产报酬率表现较差。
	指标值低于行业较差值的扣1分。
行业较差值来源《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》（建筑业）

	
	速动比率
	GSTZ-1-12
	近一年度速动比率表现较差。
	指标值低于行业较差值的扣1分。
行业较差值来源《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》（建筑业）

	公共信用记录
（满分50分，扣完为止）
	税务领域
（满分10分，扣完为止）
	GSTZ-1-13
	查询到投资人近三年在税务领域存在行政处罚记录。
（信息来源：信用中国、税务主管部门门户网站）
	罚款金额未超过0.2万元的，扣0.5分/条；罚款金额超过0.2万元但未超过1万元的，扣1分/条；罚款金额超过1万元的，扣2分/条。

	
	建设领域
（满分10分，扣完为止）
	GSTZ-1-15
	查询到投资人近三年在建设领域存在行政处罚记录。
（信息来源：信用交通、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、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、全国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、各地建设主管部门门户网站）
	罚款金额未超过2万元的，扣0.5分/条；罚款金额超过2万元但未超过5万元的，扣1分/条；罚款金额超过5万元的扣2分/条。

	
	环保领域
（满分10分，扣完为止）
	GSTZ-1-16
	查询到投资人近三年在环保领域存在行政处罚记录。
（信息来源：信用中国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各地生态环境部门门户网站）
	罚款金额未超过2万元的，扣0.5分/条；罚款金额超过2万元但未超过5万元的，扣1分/条；罚款金额超过5万元的扣2分/条。

	
	金融领域
（满分5分，扣完为止）
	GSTZ-1-14
	查询到投资人近三年在金融领域存在行政处罚记录。
（信息来源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门户网站）
	罚款金额未超过30万元的，扣0.5分/条；罚款金额超过30万元但未超过100万元的，扣1分/条；罚款金额超过100万元的，扣2分/条。

	
	司法领域
（满分10分，扣完为止）
	GSTZ-1-17
	查询到投资人近三年在司法领域存在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记录。
（信息来源：中国裁判文书网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）
	执行标的未超过100万元的扣0.5分/次，超过100万元的扣1分/次。
投资人在执行期间主动履行义务的，不作扣分。

	
	其他领域
（满分5分，扣完为止）
	GSTZ-1-18
	查询到投资人近三年在交通、财政、人社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水利、商务等其他领域存在行政处罚记录。
（信息来源：各领域政府职能部门门户网站）
	罚款金额未超过2万元的，扣0.5分/条；罚款金额超过2万元且未超过5万元的，扣1分/条；罚款金额超过5万元的扣 2分/条。

	加分项
（累计不超过4分）
	项目经验
	GSTZ-1-19
	具备收费公路项目的相关经验。
	从事过1-3项该类项目的，加1分；从事过4项及以上该类项目的，加2分。

	
	财务优良
	GSTZ-1-20
	近三年，总资产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，且最近年度三项指标上涨幅度均超过10%，最近年度经营性现金流为正。
	增幅在10%（不含）-20%（含）之间，加1分；增幅超过20%，加2分。


备注：1.每项信用评价记录均应附上依据。当因同一事件就标准中同一具体失信行为进行扣分时，按“就高不就低”原则执行，不重复扣分；
2.投资人因改制、重组、分设、合并等原因无法提供连续三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、所得税纳税记录表和增值税纳税记录表的，按照新成立后的实际年份提供外，并提供原单位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、所得税纳税记录表和增值税纳税记录表，以保证满足三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、所得税纳税记录表和增值税纳税记录表的要求。

